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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 
2 0 1 8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
 
日  期 ﹕  2 0 1 8 年 8 月 2 7 日 (星 期 一 )  
时  间 ﹕  下 午 2 时 3 1 分 至 3 时 2 4 分  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 
 
出 席 者 ：  
 
 黄 碧 娇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主 席  
 陈 笑 权 议 员 , M H , J P  成 员  
 关 永 业 议 员  成 员  
 刘 勇 威 议 员  成 员  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 员  
 李 国 英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 员  
 李 耀 斌 议 员 , B B S , M H , J P  成 员  
 罗 晓 枫 议 员   成 员  
 谭 荣 勋 议 员 , M H  成 员  
 邓 铭 泰 议 员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议 员  成 员  
 任 万 全 议 员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议 员  成 员  

 李 裕 修 先 生  秘 书  
 
列 席 者 ：  
 
 吕 少 珠 女 士 , J P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李 佳 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邝 念 慈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署 理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黄 汝 恒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钱 惠 嫦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联 络 主 任 ( 6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李 灏 宜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潘 民 康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项 目 经 理 (工 程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 陈 宝 雯 女 士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行 政 助 理 (小 区 重 点 项 目 )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请 假 者 ：  
 
 陈 灶 良 议 员 , M H  成 员  
 周 炫 玮 议 员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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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 华 光 议 员  成 员  
  胡 健 民 议 员  成 员  
 
缺 席 者 ：  
 
 区 镇 桦 议 员  成 员  
 
 
开 会 词  

 
  主 席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8 年 第 三 次 会

议 。  

 
2 .  主 席 宣 布 ，陈 灶 良 议 员 、 周 炫 玮 议 员 、 李 华 光 议 员 及 胡 健 民 议 员 因 事 未 能

出 席 今 次 会 议 ，并 已 向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申 请 。由 于 工 作 小 组 于 2 0 1 6 年 第

一 次 会 议 上 已 通 过 不 采 用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 1 ( 1 )条 处 理 小 组 成 员 缺 席 申 请 ，

因 此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他 们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 

 

 
I .  通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工 作 小 组 2 0 1 8 年 6 月 2 2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纪 要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8 / 2 0 1 8 号 )  

 
3 .  秘 书 处 于 会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工 作 小 组 成 员 亦 没 有 在 会 上 提 出 任 何 修

订 。 上 述 会 议 纪 要 无 须 修 订 ，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(大 埔 区 )─ 「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」 进 度 报 告  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9 / 2 0 1 8 号 )  

 
4 .  主 席 请 成 员 按 需 要 就 “ 改 装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作 艺 术 中 心 ” (艺 术 中 心 )项 目 申

报 利 益 。  

 
5 .  秘 书 报 告 ， 依 照 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第 4 8 ( 9 )条 ，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如 发 现 自

己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事 项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或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， 则 须 在 讨 论 该 事 项 之 前

作 出 申 报 。 秘 书 处 根 据 收 集 所 得 的 资 料 ， 并 未 发 现 有 任 何 小 组 成 员 与 艺 术 中 心

项 目 的 合 作 伙 伴 香 港 艺 术 发 展 局 (艺 发 局 )有 关 连 ， 他 请 成 员 有 需 要 时 提 出 修 订

或 补 充 。 此 外 ， 如 成 员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事 项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

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， 亦 须 作 出 申 报 。  

 
6 .  没 有 成 员 提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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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李 佳 盈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W G S P S  9 / 2 0 1 8 号 。  

 
8 .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
 
 
I I I .  “ 大 埔 青 年 艺 术 节 20 1 9” 活 动 建 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S P S  1 0 / 2 0 1 8 号 )  

 
9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大 埔 民 政 处 )联 络 主 任 钱 惠 嫦 女 士 就 是 项 议 程 出

席 会 议 。  

 
1 0 .  主 席 请 成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考 虑 的 活 动 建 议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1 1 .  秘 书 报 告 ，依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8 ( 9 )及 4 8 ( 1 0 )条 ，各 位 如 发 现 与 现

时 考 虑 的 活 动 建 议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， 或

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 惠 者 有 关 连 ， 须 作 出 申 报 。 秘 书 处 根 据 收 集 得 来 的 资 料 编 制

了 一 份 报 表 ， 胪 列 出 区 议 员 与 有 关 活 动 的 建 议 协 办 机 构 的 关 连 ， 并 以 不 同 颜 色

显 示 属 活 动 执 行 人 、具 实 务 职 位 或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。该 报 表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(见 会

议 纪 要 附 件 )。他 请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查 看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，有 需 要 时 作 出 修 订 或 补 充 。

此 外 ， 如 成 员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上 的 利 益 或 其

他 方 面 的 利 益 关 系 ， 亦 须 作 出 申 报 。  

 
1 2 .  成 员 按 报 表 内 的 数 据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她 曾 申 报 与 “ 大 埔 青 年 艺 术 节 2 0 1 9” 的 建 议 协 办 团 体 的 关 连 ，

依 照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4 8 ( 1 2 )条 ，她 请 没 有 根 据 常 规 第 4 8 ( 9 )条 披 露 利 益 关

系 的 成 员 决 定 她 可 否 就 上 述 活 动 的 拨 款 申 请 发 言 或 参 与 表 决 ， 以 及 可 否 留 在 席

上 。  

 
1 4 .  有 成 员 表 示 ，虽 然 主 席 在“ 大 埔 青 年 艺 术 节 2 0 1 9”的 建 议 协 办 团 体 担 任 具

实 务 的 职 位 ， 但 并 不 涉 及 金 钱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。 他 建 议 主 席 在 讨 论 有 关 事 项

时 无 须 避 席 ， 但 须 保 持 缄 默 ， 亦 不 应 参 与 有 关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。  

 
1 5 .  成 员 同 意 以 上 安 排 。  

 
1 6 .  黄 汝 恒 女 士 介 绍 文 件 W G S P S  1 0 / 2 0 1 8 号 。  

 
1 7 .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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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工 作 小 组 通 过 举 办 是 项 活 动 ，并 邀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、 艺 发 局 及 大 埔 区 文 艺 协

进 会 等 担 任 活 动 的 协 办 团 体 。  

 
1 9 .  主 席 请 大 埔 民 政 处 跟 进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相 关 事 宜 ，以 便 提 交 拨 款 申 请 在

下 次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上 审 批 。  

 
 

I V . 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(大 埔 区 )新 建 议 的 进 度 报 告  

 
2 0 .  李 佳 盈 女 士 报 告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(大 埔 区 )新 建 议 项 目 的 工 作 进 度 如 下 ：  

 
(一 )  “ 要 求 于 大 埔 区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推 行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计 划 及 牙 科 护

理 计 划 ”  

 
为 方 便 成 员 考 虑 此 项 建 议 项 目 应 涵 盖 的 范 畴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曾 联 络 卫

生 署 及 数 个 非 政 府 机 构 ， 了 解 现 时 的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服 务 及 牙 科 护 理

服 务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流 感 疫 苗 注 射 服 务 ：据 卫 生 署 表 示 ，疫 苗 可 预 防 疾 病 科 学 委 员 会

在 2 0 1 8 / 1 9 年 度 建 议 孕 妇 、 居 于 安 老 院 舍 的 长 者 、 残 疾 人 士 院 舍

的 长 期 宿 友 、5 0 岁 或 以 上 人 士 、有 长 期 健 康 问 题 的 人 士 、医 护 人

员 、6 个 月 至 未 满 1 2 岁 儿 童 、家 禽 从 业 员 和 从 事 养 猪 或 屠 宰 猪 只

行 业 的 人 士 优 先 接 种 流 感 疫 苗 。除 孕 妇 及 5 0 岁 或 以 上 的 人 士 外 ，

现 时 上 述 建 议 人 士 已 被 纳 入 卫 生 署 各 项 资 助 或 免 费 的 疫 苗 注 射

计 划 ， 能 够 优 先 接 种 流 感 疫 苗 。 另 外 ， 卫 生 署 亦 会 于 2 01 8 / 1 9 学

年 开 展「 学 校 外 展 疫 苗 接 种 先 导 计 划 」(先 导 计 划 )  ，供 小 学 选 择

参 加 。卫 生 署 会 安 排 为 获 拣 选 学 校 的 学 童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，而 未 有

参 与 先 导 计 划 或 未 获 拣 选 的 学 校 ，亦 可 自 行 参 与 其 他 外 展 疫 苗 注

射 服 务 ， 相 关 费 用 会 由 政 府 支 付 。  

( i i )  牙 科 护 理 服 务 ：大 埔 民 政 处 曾 联 络 卫 生 署 及 区 内 4 间 提 供 牙 科 护

理 服 务 的 非 政 府 机 构 。卫 生 署 表 示 ，现 时 关 爱 基 金 会 资 助 长 者 进

行 部 分 牙 科 护 理 项 目 ，长 者 亦 可 透 过 长 者 医 疗 券 计 划 进 行 牙 科 护

理 。 另 外 ， 综 合 社 会 保 障 援 助 计 划 (综 援 )亦 会 为 领 取 综 援 的 家 庭

提 供 牙 科 护 理 的 资 助 。至 于 区 内 4 间 提 供 牙 科 护 理 服 务 的 非 政 府

机 构 ， 其 中 3 间 已 表 达 他 们 的 意 见 及 提 供 简 单 的 服 务 介 绍 。  

 
(二 )  “建 议 聘 请 交 通 运 输 顾 问 公 司 检 讨 三 个 位 于 大 埔 的 公 共 交 通 总 汇 处 ”  

 
大 埔 民 政 处 已 就 此 项 建 议 去 信 咨 询 运 输 署 ， 现 正 等 待 署 方 回 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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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林 村 河 下 游 生 态 改 善 工 程 二 期  

 
由 于 林 村 河 下 游 生 态 第 一 期 改 善 工 程 由 渠 务 署 负 责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已

就 上 述 建 议 联 络 渠 务 署 。 渠 务 署 推 算 是 项 建 议 约 需 花 费 数 百 万 元 。

由 于 每 个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的 财 政 下 限 为 3 , 0 0 0 万 元 ，因 此 是 项 建 议 未 必

适 合 以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推 行 。  

 
(四 )  就 大 埔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发 展 提 供 意 见  

 
改 善 大 埔 官 立 中 学 天 台 的 漏 水 工 程 已 包 括 于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工 程 内 。

另 外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于 艺 术 中 心 落 成 后 ， 将 有 关 艺 术 项 目 的 意 见 交

予 负 责 管 理 及 营 运 艺 术 中 心 的 艺 发 局 参 考 。  

 
2 1 .  吕 少 珠 专 员 补 充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收 集 各 建 议 项 目 的 数 据 ， 并 整 理 成 报 告 ，

然 后 向 成 员 作 出 建 议 。 由 于 食 物 及 卫 生 局 (食 卫 局 )刚 于 2 0 1 8 年 8 月 1 0 日 公 布

2 0 1 8 / 1 9 年 度 的 疫 苗 接 种 计 划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需 要 稍 后 才 能 完 成 报 告 。  

 
2 2 .  成 员 第 一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员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处 可 于 会 议 后 将 刚 才 报 告 的 资 料 ，以 书 面 形 式 交

予 成 员 参 阅 。  

( i i )  卫 生 署 曾 表 示 ，不 能 保 证 每 所 学 校 均 能 参 与 先 导 计 划 。故 此 ，未 能 于

学 校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的 学 童 仍 需 于 小 区 进 行 注 射 。即 使 学 童 已 获 政 府 资

助 ，他 们 于 小 区 注 射 流 感 疫 苗 仍 要 支 付 部 分 费 用 ，故 希 望 可 透 过 小 区

重 点 项 目 计 划 填 补 差 额 ， 从 而 提 高 区 内 疫 苗 注 射 的 覆 盖 率 。  

( i i i )  长 者 医 疗 券 计 划 的 累 积 金 额 上 限 约 为 5 , 0 0 0 元 ，能 以 此 金 额 进 行 的 牙

科 护 理 项 目 有 限 。此 外 ，虽 然 政 府 提 供 不 同 的 资 助 计 划 供 市 民 进 行 牙

科 护 理 ，但 申 请 手 续 繁 复 ，故 希 望 可 透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以 较 简 单

的 方 式 资 助 市 民 进 行 牙 科 护 理 。有 成 员 亦 建 议 透 过 此 计 划 ，资 助 非 长

者 (即 6 0 岁 以 下 )人 士 进 行 简 单 牙 科 护 理 (例 如 牙 周 病 检 查 )。  

( i v ) 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处 提 供 更 多 数 据 ，供 成 员 考 虑 应 透 过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

提 供 的 疫 苗 注 射 /牙 科 护 理 服 务 、 受 惠 人 士 的 名 额 及 年 龄 组 别 等 。 另

外 ， 有 成 员 亦 建 议 应 让 区 内 私 家 诊 所 参 与 计 划 。  

( v )  由 于 现 时 情 况 与 当 初 提 交 建 议 项 目 时 有 所 不 同 ，有 成 员 建 议 让 项 目 倡

议 人 修 订 原 先 提 出 的 方 案 ， 然 后 提 交 予 大 埔 民 政 处 。  

( v i )  询 问 有 否 为 推 展 新 的 小 区 重 点 项 目 订 立 工 作 时 间 表 。有 成 员 希 望 可 以

https://www.fhb.gov.hk/
https://www.fh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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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今 届 区 议 会 的 任 期 内 开 始 推 行 新 项 目 。  

( v i i )  询 问 有 否 要 求 运 输 署 于 何 时 作 出 回 复 。  

 
2 3 .  李 佳 盈 女 士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会 于 会 议 后 将 大 埔 民 政 处 就 上 述 建 议 进 行 初 步 研 究 所 得 的 数 据 ，以 书

面 形 式 交 予 成 员 参 阅 。  

( i i )  未 能 参 与 先 导 计 划 的 小 学 ，可 根 据 卫 生 署 提 供 的 名 单 ，邀 请 私 家 医 生

到 校 注 射 疫 苗 ，而 学 童 无 须 支 付 任 何 费 用 。故 此 ，除 非 学 校 选 择 不 参

与 任 何 疫 苗 注 射 服 务 计 划 ， 否 则 学 童 应 可 在 校 内 接 受 疫 苗 注 射 。  

( i i i )  卫 生 署 主 要 提 供 紧 急 的 牙 科 服 务 ，现 阶 段 未 有 足 够 资 源 扩 展 现 有 的 牙

科 服 务 。另 外 ，大 埔 民 政 处 已 接 触 的 4 间 在 区 内 提 供 牙 科 护 理 服 务 的

非 政 府 机 构 ， 其 中 3 间 已 表 达 他 们 的 意 见 及 提 供 简 单 的 服 务 介 绍 。  

( i v )  由 于 大 埔 区 已 成 功 推 展 艺 术 中 心 项 目 ，故 现 时 未 有 需 要 就 新 的 小 区 重

点 项 目 提 交 工 作 时 间 表 ， 而 成 员 可 就 此 提 供 意 见 。  

 
2 4 .  吕 少 珠 专 员 表 示 ，大 埔 民 政 处 会 要 求 运 输 署 尽 快 作 出 回 复 。 然 而 ， 由 于 小

区 重 点 项 目 计 划 所 推 行 的 项 目 需 具 持 续 性 ， 若 项 目 需 要 在 完 成 检 讨 后 才 能 决 定

如 何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， 在 申 请 项 目 拨 款 上 会 有 一 定 困 难 。  

 
2 5 .  成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项 目 倡 议 人 可 以 提 交 修 订 方 案 。  

( i i )  “ 林 村 河 下 游 生 态 改 善 工 程 二 期 ”项 目 的 预 计 费 用 低 于 小 区 重 点 项 目

的 财 政 下 限 ， 此 项 目 是 否 不 会 被 推 行 ?  

 
2 6 .  吕 少 珠 专 员 表 示 ，倡 议 人 如 希 望 修 订 建 议 项 目 ，这 应 不 会 有 太 大 争 议 ， 但

不 能 提 交 新 建 议 项 目 。 另 外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继 续 就 建 议 项 目 搜 集 数 据 及 进 行 研

究 ， 而 不 会 在 现 阶 段 决 定 不 推 行 哪 个 项 目 。  

 
2 7 .  成 员 同 意 吕 专 员 的 建 议 。  

 
 
V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2 8 .  成 员 未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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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9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容 后 通 知 。  

 
3 0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3 时 2 4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1 8 年 9 月  



附件

活动名称 大埔青年艺术节2019

建议协办团体 大埔区文艺协进会

区镇桦先生

陈灶良先生,MH 执行委员(公共关系)

陈笑权先生,MH,JP

周炫玮先生

关永业先生

刘志成博士

刘勇威先生

李国英先生,BBS,MH,JP

李华光先生

罗晓枫先生

谭荣勋先生,MH

邓铭泰先生

黄碧娇女士,BBS,MH,JP 执行委员及文娱康乐委员会主席

胡健民先生

任启邦先生

任万全先生

余智荣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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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具實務職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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